2026年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设立和争优创先扶持项目申报指南
    为做好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设立和争优创先扶持项目的申报工作，根据《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制定《2026年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设立和争优创先扶持项目申报指南》（以下简称《申报指南》），请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依据指南开展申报工作。
一、政策依据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深龙工信规〔2025〕5 号）。

二、资助对象

在龙岗区实际运营，且对龙岗的产业升级、企业发展、行业规范、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行业协会。

三、集中申报时间

2026年4月8日-4月22日。
四、申报要求

1.未被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2.申报单位提交的数据和材料等须真实可靠，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3.申报单位不得以同一事项重复申报或者多头申报专项资金；

4.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申报项目及范围

（一）支持新设立行业协会发展
1.扶持条件：申请设立扶持，申报单位需成立登记满一年后且运营正常，成立登记满一年后的12个月内申请。本实施细则发布实施前按照《深圳市龙岗区民政专项资金支持行业协会发展实施细则》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仍按原政策执行。
2.扶持标准：对纳入扶持范围的行业协会，一次性给予10万元的专项扶持。

（二）支持行业协会等级评估

1.扶持条件：获评民政部门社会组织评估5A、4A、3A等级并在有效期内的行业协会。

2.扶持标准：获评民政部门社会组织评估5A级给予15万元、4A级给予10万元、3A级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等级提高的，给予差额奖励，每个行业协会申请该项奖励累计最高不超过15万元。

（三）支持行业协会创先争优

1.扶持条件：获得国家、省、市级表彰荣誉，且在获表彰荣誉后的12个月内进行申报。

2.扶持标准：获得党中央、国务院、国家部委表彰荣誉的给予10万元资助；获得广东省委省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表彰荣誉的给予5万元资助；获得深圳市委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表彰荣誉的给予3万元资助。同一事项（项目）获得多项或多级荣誉，按最高级别荣誉予以一次性奖励。 

　　六、申报材料
（一）支持新设立行业协会发展事项
1.《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设立和争优创先专项资金申请书》（附件1）；

2.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3.协会近两年纳税证明（成立不足两年的，提交成立至申报时前一月期间的纳税证明），请行业协会从税务部门系统中导出，打印提交；

4.信用报告，请行业协会注册登录“信用中国”（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信用信息报告，打印提交；

5.行业协会简介以及对龙岗的产业升级、企业发展、行业规范、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情况说明。
上述材料凡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同时查验原件（复印件上须加盖单位公章）。
（二）支持行业协会等级评估

1.《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设立和争优创先专项资金申请书》（附件1）；

2.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3.协会近两年纳税证明，请行业协会从税务部门系统中导出，打印提交；

4.信用报告，请行业协会注册登录“信用中国”（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信用信息报告，打印提交；
5.行业协会简介以及对龙岗的产业升级、企业发展、行业规范、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情况说明；
6.评估等级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评估等级证书复印件或牌匾照片等）。

上述材料凡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同时查验原件（复印件上须加盖单位公章）。

（三）支持行业协会创先争优事项
1.《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设立和争优创先专项资金申请书》（附件1）；

2.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3.协会近两年纳税证明（成立不足两年的，提交成立至申报时前一月期间的纳税证明），请行业协会从税务部门系统中导出，打印提交；

4.信用报告，请行业协会注册登录“信用中国”（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信用信息报告，打印提交；
5.行业协会简介以及对龙岗的产业升级、企业发展、行业规范、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情况说明；
6.表彰荣誉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表彰荣誉有关文件复印件、表彰荣誉证书复印件或牌匾照片等）。

上述材料凡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同时查验原件（复印件上须加盖单位公章）。

　　七、申报流程
（一）行业管理部门初审

申报单位将《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设立和争优创先专项资金申请书》（附件1）和相关材料提交区级行业管理部门进行初审。

线上预审

申报单位登录深圳市财政专项资金统一管理平台（https://cqt.szfb.sz.gov.cn/#/home），在“项目申报”中找到“2026年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设立和争优创先”项目，根据要求，将经行业管理部门初审通过的《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设立和争优创先专项资金申请书》和相关材料提交预审。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2。
提交纸质材料审核

线上预审通过后，申报单位于2026年4月22日18时前将《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设立和争优创先专项资金申请书》和相关材料提交到龙岗区民政局进行审核。

八、受理机构

（一）受理机构：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

（二）受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西座5楼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526室。

（三）业务咨询电话：0755-89569201；技术支持电话：0755-27038037。

附件：1.龙岗区支持行业协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

2.深圳财企通申报操作指南

　



